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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诚实信用是为人处

事的基本准则， 无论是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都应遵守， 但

我们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

却目睹了种种令人意外的不

诚信行为。

有时因为缺乏证据， 导

致未做准备的用人单位或劳

动者尽管义愤填膺， 却又无

计可施。

由于不诚信行为的不可

测性， 因此在处理劳动关系

时，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需

要提高证据意识。 我们来看

两则真实的案例：

案例一： 张小姐在甲公

司工作了 3 年多， 因为个人

原因向公司辞职并递交了书

面辞职信。

后来张小姐想反悔， 于

是向公司人事提出要看一下

辞职信写得是否完整。

公司人事不疑有他， 就

将辞职信拿给了张小姐， 没

想到张小姐拿到辞职信后当

场撕毁了信。

案例二： 黄小姐于 2013

年 3 月 3 日进入乙公司工作，

2016 年 3 月 5 日， 黄小姐向

其部门领导当场递交了辞职

报告， 但没有向公司索要签

收记录。

领导口头对黄小姐说第

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所以

从 3 月 6 日起黄小姐就没有

去公司上班。

3 月 16 日， 公司方面突

然 “变脸”， 以黄小姐旷工已

超过 5 天， 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为由通知黄小姐解除劳动

关系。

这两个案件中， 都涉及劳

动者或用人单位有不诚信行为

的问题。

在案例一中， 如果用人单

位没有采取任何保留证据的措

施， 也不同意张小姐继续留下

工作， 那么接下来极有可能需

要进行劳动仲裁和诉讼， 用人

单位也面临被认定违法解除的

风险。

所幸甲公司证据意识很强，

当场报了警， 而后又让当时在

场人员书写了陈述笔录， 之后

又委托律师发函指出张小姐行

为的违法性。

该固定的证据都固定了 ，

相关事实很容易辨明， 在这种

情况下， 张小姐只能以辞职的

方式离开了公司。

在案例二中， 用人单位的

行为也是不诚信的。

但如果黄小姐有较强的证

据意识， 其在当场递交辞职报

告之外， 再通过电子邮件将辞

职报告发送给部门领导， 同时

抄送公司的人事部门。

在得到递交辞职报告第 2

天就不用上班的信息后， 再以

电子邮件发送给领导表示确认

和感谢， 乙公司要主张黄小姐

旷工就很牵强了。

因此我们认为， 在处理劳

资关系时， 为了预防对方可能

发生的不诚信行为， 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都应有意识地保留并

固定原始的证据。

只有加强证据意识， 才能

有效地将不诚信行为和可能造

成的损失拒之门外。

预防不诚信要有证据意识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在处理劳资关

系时， 为了预防对

方可能发生的不诚
信行为， 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都应有意
识地保留并固定原

始的证据。

近日，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一则判例在网上引起了极

大的争议： 一老人被一只经常

出现在某区域的流浪狗撞倒受

伤， 经警方调查发现， 万某经

常投喂这只流浪狗， 故老人要

求万某赔偿。 当地基层法院审

理后认为， 即使这只狗是流浪

狗， 但万某经常投食已经属于

豢养行为。 这只流浪狗对万某

的投喂产生依赖感， 就会经常

在附近徘徊。 这也是造成事故

的原因之一， 因此判处万某应

部分承担老人损失。 中级法院

也认可了一审法院的观点， 但

通过调解， 降低了一审法院认

定的赔偿金额。 双方也都接受

了这一调解结果。

对于这起案件中法院的观

点， 网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有

人还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喂

流浪狗承担责任， 那么接济流

浪汉食物后， 流浪汉伤害他人，

难道接济人也要承担责任么？”

但事实上， 因为投喂的流

浪狗伤人被判担责的， 以往就

曾发生过。 对此， 笔者结合相

关法律分析如下：

根据现行 《侵权责任法 》

及将要施行的 《民法典》， 饲养

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责任或

者减轻责任。

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采用

的过错责任， 饲养动物的损害

责任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 即

不管动物饲养人是否存在过错，

都应该承担责任。

假设这样一种情况： 狗主

人把狗拴在家里， 不知为何狗

突然发狂， 挣脱狗绳从窗口跳

出， 把路人咬伤。 可以说， 主

人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

狗在家中都已经拴了绳， 开窗

是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的需要 。

但即便如此， 狗主人还是要承

担责任。

设定无过错责任是对 “不

幸损害” 的合理分配， 是基于

民法中公平原则而制定的规则。

那么， 投喂流浪动物是否

也应适用上述规则呢？

笔者认为， 偶发的投喂当

然不能认定为饲养人， 否则就

会阻止普通人基于爱心的偶发

投喂行为， 对普通人课以过高

的注意义务， 我们的社会也会

因为人们失去爱心而变得冷漠。

笔者在网上查询了相关案

例， 发现在判处投喂人承担责

任的案例中， 适用的虽然也是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条款， 但适

用条件非常严格。 一般情况下，

偶尔投喂并不能被认定是动物

的饲养人， 而是要经过长期、 稳

定地在特定地点的投喂， 甚至于

给流浪猫狗设置窝棚， 使得流浪

动物对该投喂人形成依赖， 长期

地聚集在某处， 才会使法院认定

该投喂人为动物的实际饲养人 ，

从而判决投喂人承担责任。

俗话说 “兔子急了都会咬

人”， 可见动物基于天性有可能攻

击人，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危险。

但一般情况下， 这种因野生

或者流浪动物引发的客观危险状

态是较为平均地分布在各地的 ，

在有食物的地方会因为动物的聚

集而变得稍高。

同样， 如果是偶尔投喂流浪

动物， 并不会使其经常出现在投

喂点附近。 可是一旦投喂人建立

了投喂点， 多次稳定地投喂动物，

甚至为动物建造了窝棚。 那么对

动物来说， 长期投喂点就成了一

个稳定的食物源， 无形中显著增

加了动物伤人的风险。

如果人们真的要养宠物， 可

以采取购买、 领养等方式。 这样

在饲养宠物的同时， 也要对宠物

尽到一定义务。

比如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就规定， 动物饲养人应为犬只挂

犬牌、 打疫苗、 束牵引带、 及时

清除犬只排泄的粪便等， 履行这

些义务是为了减少宠物带来的环

境影响和攻击他人的危险。

而长期稳定投喂流浪动物的

人， 并没有采取措施减少动物带

来的影响及客观存在的危险。 此

时 ， 法律就基于公平责任原则 ，

将被流浪动物攻击的损害赔偿责

任， 在投喂人与被侵权人之间做

了一个分配。 一般来说， 投喂人

并不会像饲养人那样全额承担对

被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有人说 ， 如果接济流浪汉 ，

流浪汉伤人是不是也要接济人承

担责任呢？

这个说法有个明显的逻辑错

误， 就是把具有权利义务能力的

人和动物等同起来。

与动物不一样的是， 一个成

年人具有自主的意识和思维， 因

此须自行承担行为带来的后果 ，

这涉及民法中规定的人的行为能

力。

接济一个流浪汉， 与流浪汉

去攻击别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

不能说因为接济而让流浪汉生存

下去， 所以他去攻击别人了， 这

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因为动物和人存在本质的区

别， 而且动物具有基于天性攻击

人的客观危险， 所以 《侵权责任

法》 和 《民法典》 才将饲养动物

的损害责任单独列出。

总之我认为， 如果长期稳定

地投喂流浪动物， 甚至是在固定

地点， 那么一旦该动物伤人， 喂

养人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流浪动物致人损伤，投喂人应否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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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网上查

询了相关案例， 发

现在判处投喂人承
担责任的案例中 ，

适用的虽然也是饲
养动物损害责任条

款， 但适用条件非

常严格。 一般情况
下， 偶尔投喂并不

能被认定是动物的
饲养人， 而是要经

过长期、 稳定地在

特定地点的投喂 ，

甚至于给流浪猫狗

设置窝棚， 使得流
浪动物对该投喂人

形成依赖， 长期地

聚集在某处， 才会
使法院认定该投喂

人为动物的实际饲
养人， 从而判决投

喂人承担责任。

律师办理刑事案件， 一般

要经历侦查、 起诉、 审判三个

阶段。

律师在每个阶段提供的法

律服务不一样 ， 因此工作方

式、 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也不

一样。

其中， 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环

节。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是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包括提供法律咨询、 申请变更

强制措施、 争取能够取保候审

等。

而会见犯罪嫌疑人是进行

这些工作的前提， 也是许多犯

罪嫌疑人亲属在这个阶段聘请

律师的主要目的。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 在刑

事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 家

属是不能进行会见的。

只有等到判决生效， 被告

人或是获得自由， 或是到监所

正式服刑， 家属才有可能见到

人。

而对于委托人为犯罪嫌疑

人所作的辩白， 律师更应谨慎

对待。

因为委托人既见不到案件

材料， 又见不到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人 ， 案发当时也未必在

场，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侦

查机关讯问时是如何交代的，

其他人是如何作证的， 这些情

况委托人一概不知。

基于亲情友情等情谊关

系， 委托人的描述往往搀杂了

极其浓郁的感情色彩， 很难做

到客观公正。

正因为如此， 律师才需要

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介

入案件进行调查， 仔细阅读相

关案卷。

而律师会见时， 对于犯罪

嫌疑人 、 被告人的话不能不

信， 但也不能全信， 律师不能

被单方的陈述左右自己的思

维。

此外， 侦查阶段会见犯罪

嫌疑人除了了解基本案情外，

最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心理辅

导。

因为很多意志薄弱的犯罪

嫌疑人在突然失去人身自由、

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情况下， 心

理可能遭受极大冲击， 甚至濒

临崩溃的边缘。

而此时， 除了办案人员，

他唯一能见到的人只有辩护律

师。

所以， 律师能为其提供法

律帮助， 能为他带去家人的关

心和问候， 让他明白自己并非

孤立无援， 这既能解除犯罪嫌

疑人的恐惧心理和精神压力，

也能让他坦诚面对侦查人员的

讯问 ， 为案件争取最好的结

果。

总之， 律师在刑事案件办

理过程中 ， 要会见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事实上并不容易，

必须珍惜每一次会见机会， 将

会见的作用最大化。

刑事案件中的律师会见

律师办理刑事

案件， 一般要经历

侦查、 起诉、 审判
三个阶段。 律师在

每个阶段提供的法
律服务不一样， 因

此工作方式、 工作

方法和注意事项也
不一样。

其中， 会见犯
罪嫌疑人、 被告人

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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